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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」，提供支持或補充性教育或養育兒童及少年功能之服務，並鼓勵各地方政府推動「食

（實）物銀行」等措施。 

二、另教育部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童早晚餐問題，除全額補助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家庭突發因素

及導師家庭訪視認定（含父母非自願性失業、無薪假及身心障礙等）等 4 類國中小學生上課

日及寒暑假到校參加課輔或活動之午餐費，更訂定「經濟弱勢學生暑假午餐費補助規定暨早

晚餐協助措施重點提要」，建立急困學生用餐問題三級協助機制，由學校主動關懷學生，如

發現學生有用餐需求，可先運用急難基金（仁愛基金、教育儲蓄專戶、家長會、社會資源）

進行協助，並進一步依其問題急迫程度，分別轉介社政單位提供急難救助或依現有社會救助

機制協助處理。 

三、綜上，依現有社會救助、兒童少年福利、急難救助、食（實）物銀行、午餐及早晚餐（或餐券

）等協助機制，應可避免兒童少年及家庭面臨飢餓風險；各地方政府如有經費需求，除自行

編列預算外，亦可結合民間社會資源共同辦理，或依前開各項補助措施向中央申請補助。 

（十一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建議規劃完善之自行車道系統一事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9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50） 

盧委員建議規劃完善之自行車道系統一事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為建構優質自行車道，行政院業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4 日核定「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

計」，期程為本（102）年至 105 年，總經費 12 億元，規劃建置自行車道路網串連計 470 公里。該

計畫將持續建構北、中、南、東部自行車道路網之優質化串連，並優先加強建設尚未串連之路網及

路段，整合各地方自行車道系統、建構優質自行車道。目前由教育部與內政部、交通部、行政院環

保署等關進行跨域、跨部門之整合分工，共同推動自行車道系統之建置；並由教育部與相關機關選

出 2-3 個示範計畫，整合觀光、產業、就業、周邊土地開發等效益，供地方政府規劃參考。此外，

地方政府以跨域合作方式提出自行車道路網申請，應將自行車道路網規劃、節能減碳、友善空間及

軟體配套等整合於推動平台，並納入自行車廊帶區域規劃，完成自行車道空間建設與總體服務環境

營造。 

（十二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學生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，並於委員會

列席備詢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4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09） 

趙委員就學生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，並於委員會列席備詢問題所提質詢，敬答復如下： 

一、教育部肯定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之熱忱，同時關心學生健康，絕無要求學校清查任何參與反媒體

壟斷運動之學生名單，亦未禁止學生參加任何社會運動。且教育部於 101 年 12 月 4 日發布新

聞稿，再次說明「教育部肯定學生參與公共事務，並重申學校應尊重學生基本人權」；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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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 年 12 月 5 日書函發 4 區學務中心，澄清該部訓育委員會 101 年 11 月 29 日所發電子郵件

之原意，再次釐清該部立場。該部絕不會禁止學生參加任何陳情活動，並肯定學生積極參與

公共事務、理性表達意見之民主精神。 

二、至貴院各委員會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，以及應邀列席人員就所詢事項說

明事實或發表意見，係依憲法及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辦理，本院尊重貴院職權之行使

。 

（十三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育兒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5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17） 

趙委員就育兒政策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滿足不同類型家庭需求，營造友善育兒環境，政府除提供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之各項補助措施

外，亦已積極建構平價、質優之托育支援體系，設立支持家庭托育服務資源，各項措施重點

如下： 

(一)經濟扶助：針對父母自行照顧 0-2 歲幼兒者，依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之「父母未就

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」，每月育兒津貼補助 2,500~5,000 元；中低收入戶家庭之兒童

及少年，每月由各地方政府發給每人 1,900 元至 2,300 元不等之生活扶助費；遭遇不幸、

高風險、經濟急困且有子女需要照顧之家庭，依其兒童及少年人口數每人每月給予 3,000

元之緊急生活扶助。 

(二)托育照顧服務：就托於已立案托兒所之低收入戶或家庭寄養之兒童，地方政府補助托育

津貼每人每月 1,500 元至 6,000 元；父母雙方均就業或單親家庭父母就業，無法親自照顧

未滿 2 歲幼兒而送交保母照顧者，每月補助托育費用 2,000~ 5,000 元；年滿 2 足歲至未滿

5 足歲就托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幼托園所之中低收入家庭兒童，每人每學期托教補助 6,000

元。另內政部與教育部自 96 年起實施「扶持 5 歲幼兒教育計畫」，99 年起實施「五歲幼

兒免學費教育計畫」，補助幼兒就讀公立托育園所及私立合作園所每人 1 萬 4,000 元至 3

萬元不等之費用，並對弱勢家庭幼兒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。此外，並鼓勵民間非營利

組織投入公有設施經營辦理公私協力托嬰中心，訂定平價之收費標準（6,000 元至 9,000

元），提供 3 歲以下兒童托育服務；補助地方政府設置托育資源中心，提供 0-2 歲幼兒托

育照顧服務，使有需求之家庭獲得便利、專業及完整之托育福服務資源。 

(三)醫療照顧服務：補助 3 歲以下兒童就醫之門診及住院自付額；補助中低收入家庭未滿 18

歲兒童、少年健保費及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少年醫療補助，使其獲得適切之健康照顧。 

二、查行政院衛生署已於 101 年 12 月 3 日公告預告修正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」第 2 條及第 3 條附

表(一)草案，並於同年月 4 日召開「研商設置兒童醫院及其醫事人員支援報備相關事宜會議

」，就兒童醫院之設置標準進行檢視。有關兒童醫院之評鑑方式，該署已規劃兒童醫院可獨


